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398,757股

● 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 行权安排：根据行权手续办理情况，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有效期为2025年5月21日至2025年8月24日（行权日须为交

易日），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T+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于2025年4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2023 年 8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股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2）2023 年 8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股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核查意见。

（3）2023 年 8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63），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刘桂雄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

票权。

（4）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6 日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在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拟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3 年 8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

编号：2023-067）。

（5）2023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2023 年 8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以及《关于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69）。

（6）2023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以

2023 年 8 月 24 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74 名激励对象授予权益 376.22 万股

（份），其中限制性股票 88.42 万股，授予价格为 16.52 元/股；股票期权 287.80 万份，行权价

格为 33.04 元/份。公司独立董事对授予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

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第一个归属/行权期符合归属/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历次授予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

授予日期

等待期

实际授予数量

实际授予人数

授予后股票期权剩余数量

行权价格

期权计划约定内容

2023年8月24日

等待期分别为自获授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

287.80万份

70人

60万份

33.04元/股

注：1、剩余60万份股票期权按权益失效处理，不再授予。

（三）行权数量和行权人数的调整情况

本次拟行权的股票期权为398,757份，因个人考核结果、放弃行权及离职原因导致的部分

或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64,643份，不得行权，予以注销。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激励对象为42名。

（四）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本次行权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权。

二、股票期权条件成就说明

（一）董事会就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公司2025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

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规定的行

权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42名，可行权数量为398,757份，同意公司

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相关事宜。董事会表决情况同

意票数为 4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董事周振先生、陆万里先生、高伟先生、

蒋米仁先生、洪义先生为激励对象，须回避表决。

（二）激励对象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的说明

1、根据行权时间安排，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已进入第一个行权期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的第一个行权期为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该授予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8月24日，因此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截至日为2025年8月24日。

2、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分批次办理行权事宜：

行权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分年度对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

励对象当年度的归属/行权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票
期 权的业绩考核目标第一个考核期间如下表所示：

考核指标

年度/累计年度营业收
入值（A）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公司层面归属/行权比例（ X）

X=100%

X=A/Am*100%

X=0

备注：营业收入是指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的营业收入。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对应的归属/行权比例如下图所示：

所属期间

第一个归属/行权期

考核年度

2023

目标值（Am）

2023 年营业收入不
低于4.3亿元

触发值（An）

2023 年营业收入不
低于3.44亿元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行权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 个档次，考核评级

表适用于考核对象。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归属/行权比例：

限制性股票/股
票期权

考核结果

归属/行权比例

优秀

100%

良好

90%

合格

80%

不合格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行权的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数量＝个人当年计划
归属/行权的数量×个人层面归属/行权比例×公司层面归属/行权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行权的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
行权或不能完全归属/行权的，作废失效/注销，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达成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
合行权条件。

本次拟行权激励对象未
发生前述情形，符合行权
条件。

根据公司聘请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 2023 年年度报
告出具的审计报告（致同
审 字 （2024） 第
440A015323 号）：2023 年
度公司营业收入为3.6618
亿元，高于触发值，低于
目标值，因此公司层面的
行权比例为85.16%。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70
名激励对象中，28名已离
职，剩余 42 名激励对象
中,0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
结果为“优秀”，个人层面
比例为100%；21名激励对
象个人考核结果为“良
好 ”，个 人 层 面 比 例 为
90%；21 名激励对象个人
考核结果为“合格”，个人
层面比例为 80%；0 名激
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为

“不合格”，个人层面比例
为 0；28 名激励对象因离
职，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
均不得行权。

根据上述表格，本次拟行权的股票期权为398,757份，因个人考核结果、放弃行权及离职

原因导致的部分或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64,643份，不得行权，予以注销。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激励对象为42名。

（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法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离职或个人特殊情况导致不

能行权或不能完全行权的，由公司注销处理。

三、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日：2023年8月24日

（二）可行权数量：398,757份

（三）可行权人数：42名

（四）行权价格：33.04元/股
（五）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六）行权方式：自主行权，已聘请广发证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七）行权安排：自股票期权相应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该授予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本次行权有效期为2025年5月21日至2025年8月24日（行权日须

为交易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八）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及具体情况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4

5

6

二、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共36人）

合计

姓名

周振

高伟

陆万里

蒋米仁

朱辉

李梅

职务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董事会秘书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股票期
权数量（份）

86,000

389,000

44,000

44,000

66,000

56,000

1,169,000

1,854,000

本次可行权
数量（份）

17,577

79,505

8,993

8,993

15,176

11,446

257,067

398,757

可行权数量占已获
授的股票期权总量

的比例

20.44%

20.44%

20.44%

20.44%

22.99%

20.44%

21.99%

21.51%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经核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70名，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

象中有2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42名激励对象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根据本次激励计

划的规定，上述42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已成就，可以部分行权。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名单。

五、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行权日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

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

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股票期权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相关费

用进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行权已经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行权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22 证券简称：禾信仪器 公告编号：2025-038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 别 提 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05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0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月15日09:15至2024年11月11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海安市恒联路88号 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志刚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1人，代表股份145,657,6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977％。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40,588,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316％；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9人，代表股份 5,069,5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6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会议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2）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4,150,2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51％；反对 1,486,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06％；弃权 20,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94,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65％；反对1,48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8％；弃权2,282,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67％。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903,4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26％；反对1,482,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0％；弃权2,271,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4％。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62,6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46％；反对1,48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8％；弃权2,313,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86％。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130,7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21％；反对2,952,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8％；弃权1,574,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196,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9.2541％；反对 2,952,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0508％；弃权1,5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5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62,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44％；反对1,481,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2％；弃权2,313,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8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928,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4.2230％；反对 1,481,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627％；弃权2,3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43％。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13,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07％；反对1,524,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6％；弃权2,31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79,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3.8902％；反对 1,524,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3541％；弃权2,3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557％。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63,4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51％；反对1,295,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2％；弃权2,499,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929,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4.2305％；反对 1,295,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967％；弃权2,4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28％。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逐项表决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54,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890％；反对1,295,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5％；弃权2,507,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14％。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55,0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894％；反对1,295,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2％；弃权2,507,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14％。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56,7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05％；反对1,48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8％；弃权2,31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26％。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04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58,7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19％；反对1,48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8％；弃权2,31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13％。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67,4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79％；反对1,478,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2％；弃权2,311,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9％。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59,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25％；反对1,478,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49％；弃权2,31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26％。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61,4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38％；反对1,48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8％；弃权2,315,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94％。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08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54,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890％；反对1,479,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1％；弃权2,323,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49％。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09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32,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739％；反对1,484,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3％；弃权2,340,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68％。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608,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200％；反对1,733,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9％；弃权2,316,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74,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2.4979％；反对 1,733,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7715％；弃权2,3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306％。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1、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18,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42％；反对1,337,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84％；弃权2,50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84,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3.9242％；反对 1,337,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860％；弃权2,5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898％。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2、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41,818,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42％；反对1,337,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84％；弃权2,50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84,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3.9242％；反对 1,337,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860％；弃权2,5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898％。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辉律师、崔丽涵律师

3、结论性意见：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94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LF2025-021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一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09:15-09:25，0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09:15至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石花西路167号西九大厦十八楼会议室召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1人，代表股份176,628,3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78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11,099,7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3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8 人，代表股份 65,528,5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42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9人，代表股份8,214,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3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685,4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7人，代表股份 5,528,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03％。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

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6,191,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5％；反

对2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弃权208,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1％。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2024年度工作述职，该事项不需审议。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6,191,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4％；反

对2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弃权20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76,191,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5％；反

对2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弃权208,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1％。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6,191,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5％；反

对2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弃权208,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1％。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168,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5％；反

对4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4％；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753,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86％；反对

4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28％；弃权1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6％。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186,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0％；反

对4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4％；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183,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0％；反

对4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1％；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768,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812％；反对

4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12％；弃权2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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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9号公司十九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包晓茹女士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1人，代表股份245,987,3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7320％。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01,294,9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86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07 人，代表股份 44,692,4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55％。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07人，代表股份12,690,6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5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9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06人，代表股份 12,192,4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76％。

（4）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661,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5％；

反对1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弃权153,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24％。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736,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0％；

反对1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弃权78,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1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734,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3％；

反对16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弃权82,8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37％。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728,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9％；

反对1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弃权102,8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18％。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669,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8％；

反对1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弃权118,3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72,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51％；

反对1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0％；

弃权118,3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720,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4％；

反对16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

弃权103,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2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670,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3％；

反对2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0％；

弃权102,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17％。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59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0％；

反对2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8％；

弃权101,3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1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643,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1％；

反对16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

弃权180,1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33％。

三、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如下法律意见：中恒电气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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